标 书 制 作 合 同

甲方：盘锦鼎翔米业有限公司
乙方：兴隆台区正美图文广告制作中心
1、 本着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乙方为甲方完成中国邮政辽宁省分公司大米招投标标书制作、设计及装订工作，达成以下。
1甲方委托代理人王宗志（甲方员工）全权代表甲方将标书及标书电子版交给乙方，乙方负责制版、审阅、解析等一切组织设施工作，最终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标书。
2.甲乙双方涉及本合同及标书所有的技术资料，甲方均应以文字、图片、网页、电子邮件、宣传彩页、等标书里需要的所有材料提供给乙方。
3、为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甲方应根据乙方的合理要求提供与标书相关的各种必需资科等文件，并确保所提供文件的准确性。以保证乙方掌握有关设计要素，能有效完成工作内容。
4、对乙方提交的设计方案稿等工作内容，甲方有提出修改意见或建议的权利，乙方应当按照甲方的意见和建议对设计方案稿进行必要的修改，但该等意见或建议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第三人的权益。
5、对乙方提交的计划和设计内容，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工作成果的3日内进行审核或签字确认工作，因甲方延期审核或确认而导致的不利后果，乙方不承担责任。
6、乙方收到甲方委托代理人500元定金后，乙方负责制版、审阅、解析等一切组织工作，完成后将全部余款付清，若标书出现漏项等其他明显错误，经招标公司评委审评扣分确定，甲方以确认函作为依据向乙方出示，乙方应主动退回甲方所有付费，否则甲方依法要回。
二、制作内容及费用：
标书制作费： 156/本*4本=624元
购买U盘：152元
[bookmark: _GoBack]合   计：776.00 元    大写：柒佰柒拾陆元整
三、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执行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通过行政部门和法律部门解决。
四、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合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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